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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002287� � � �公告编号：2015-026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时间

3.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7月1日（星期三）下午14:30；

3.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30日－7月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15年7月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

年6月30日15:00至2015年7月1日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北四环东路131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5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菊芳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7.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股份总数364,730,100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89.8350%，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350%；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股份总数364,730,1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89.8350%，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350%；

7.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0人。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4,730,1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吴团结、姚方方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请见2015年7月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815� � � �证券简称：*ST美利 公告编号：2015-047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因四川永誉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永誉）诉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责令本公司支付四川永誉货款及相应利息及费用；因中冶

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浆纸）与德阳市旌雒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四川旌雒）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美利浆纸在本公司的到期债权中的10092419.56元予以强制执行。同时因上述诉

讼案件，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了本公司在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计享有的股权共635万股。

有关本案的具体情况详见2014年4月26日和2015年4月15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和《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中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等相关章节内容。

二、裁定内容

由于本公司未能及时履行法院裁定，本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再次收到了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

年6月17日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13）卫执字第49号、（2013）卫执字第50号]。

1、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3）卫执字第50号]主要内容如下:

四川永誉与本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于2013年10年12日向本公司

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本公司向四川永誉支付煤款15712744.44元，支付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9月30

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6.00%的欠款利息，因本公司逾期未能付清货款，还应按照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6.00%的二倍计付逾期利息， 利息计算至下欠货款付清时为止， 案件受理费

60835元及本案申请执行费由本公司负担。令本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全部义

务。

2、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2013）卫执字第49号]主要内容如下:

四川旌雒与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于2013年11

月22日作出（2013）卫执裁字第49－1号执行裁定书，对美利浆纸在本公司到期债权中的10092419.56元予

以强制执行，并支付自2012年8月1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6.00%的欠款

利息，因被执行人逾期未能付清货款，还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年利率6.00%的二倍计付逾期

利息，利息计算至下欠货款付清时为止。案件受理费40585元及本案申请执行费由中冶美利浆纸有限公司

负担。但本公司至今未能全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令本公司在收到本通知书后立即履行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全部义务。

三、进展情况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已按照法院裁定履行了相关义务，前述诉讼事项已结案。

四、该事项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需要支付欠款相应的利息,将计入营业外支出，预计将对公司当期利润产生一

定的影响。

五、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因本公司与石嘴山市晨鸣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鸣工贸）买

卖合同纠纷，晨鸣工贸请求中卫市沙坡区人民法院判令本公司向其支付货款及利息共计770570.8元（其中

货款750312.8元，利息20258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截止公告日，本案已开庭但尚未判决。

截止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中冶美利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2015-05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7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3,335,266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8.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刘宝林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永续中票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43,335,166 99.999 100 0.001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15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43,335,066 99.999 200 0.001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5年度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943,306,566 99.997 28,700 0.003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

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玫、王瑛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九州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015� � � � �证券简称：华夏银行 公告编号：2015-1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10股派发现金4.35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0.435元（含税）。扣税后自然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每

股派发0.41325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每股派发0.3915元，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每股派发0.3915元。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股本2股，每股转增股本0.2股

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7日

除权除息日：2015年7月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8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7月9日

一、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经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5年5月1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二、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1、利润分配：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2014年度净利润17,794,971,317.66元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779,

497,131.77元；根据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20号）的规定，提取一般准备43.27

亿元；按总股本8,904,643,509股为基数，每10股现金分红4.35元（含税），分配股利3,873,519,926.42元。

2、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总股本8,904,643,509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2股的比例，将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转增股本1,780,928,70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0,685,572,211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1、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7日

2、除权除息日：2015年7月8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5年7月8日

4、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5年7月9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5年7月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一）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的规定，对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5%。按照以上规定，本公司

派发股息红利时，先按5%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扣税后派发现金红利0.41325元；自然人股东或证券投

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

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本公司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3915元。如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执行。其他法人股东（含机构投资者）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所应承担的

税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35元。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

企业和个人），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3915元。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

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

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除首钢总公司、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和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负责发放外，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

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转增的股份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每位股东按分派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由中登上海分

公司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次送一股，直至实际分派股份总数与本次分派股份总数一致，如果

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转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416,956,698 483,391,340 2,900,348,03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6,487,686,811 1,297,537,362 7,785,224,173

股份总额

8,904,643,509 1,780,928,702 10,685,572,211

七、实施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10,685,572,211股摊薄计算的2014年度每股收益为1.68元。

八、咨询机构：华夏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华夏银行大厦

电话：010-85238570

传真：010-85239605

九、备查文件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B� � � � �股票代码：000056、200056� � � � �公告编号：2015-30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召开了2014年度股东大会，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所有议案，并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披露了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根据深交所有关规定，现将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

监事、高管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股份的股东）的对议案六、议案七表决情况作补充公告如下：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分类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2014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A

股

13,799,444 99.9935% 900 0.0065%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79,8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2,179,268 99.9989% 900 0.0011% 0 0.0000%

二、《

2014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A

股

13,800,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79,8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2,180,1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2014

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A

股

13,800,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79,8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2,180,1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

2014

年经审计

财务报告》

A

股

13,800,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79,8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2,180,1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五、《

2014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A

股

13,800,3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79,8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82,180,16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六、《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A

股

13,529,444 98.0370% 270,900 1.9630%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79,824 100.0000% - 0.0000% 0 0.0000%

合计

81,909,268 99.6704% 270,900 0.3296% 0 0.0000%

其中，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况

72,184,662 87.8371% - 0.0000% 0 0.0000%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况

9,724,606 11.8333% 270,900 0.3296% 0 0.0000%

七、《关于续聘公司

财务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A

股

13,530,344 98.0435% 270,000 1.9565% 0 0.0000%

通过

B

股

68,345,724 99.9501% 34,100 0.0499% 0 0.0000%

合计

81,876,068 99.6300% 304,100 0.3700% 0 0.0000%

其中，持股

5%

以上股

东表决情况

72,184,662 87.8371% - 0.0000% 0 0.0000%

其中，持股

5%

以下股

东表决情况

9,691,406 11.7929% 304,100 0.3700% 0 0.0000%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56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增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被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丽春女士。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7月1日（星期三）14：3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6月30日15:00—2015年7月1日15: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5年7月1日9:30—11:30，13:00—15:00

5、现场会议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4号楼10层本公司会议室

6、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

人数

14

人

代表股份

133,100,70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40.7155%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

人数

10

人

代表股份

129,722,602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39.6822%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

人数

4

人

代表股份

3,378,09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1.033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①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62,536,486股回避本次表决；

②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0,204,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③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8,5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④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4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经表决，同意【16,406,015】股，占出席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6707】%；反对【54,200】股，占出席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3293】%；弃权【0】股，占出席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406,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6707】%；反对【5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2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二）《关于2015年与公司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教

育发展有限公司及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①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62,536,486股回避本次表决；

②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0,204,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③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8,5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400,000股回避本次表决；

经表决，同意【16,406,015】股，占出席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6707】%；反对【54,200】股，占出席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3293】%；弃权【0】股，占出席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406,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6707】%；反对【5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2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三）《对外投资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33,046,501】股，占出席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593】%；反对【54,200】股，占出席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407】%；弃权【0】股，占出席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406,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6707】%；反对【5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329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伟民??章佳平

3、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对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3789� � � �证券简称：星光农机 公告编号：2015-019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7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星光大街1688号公司行政楼VIP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041,4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7.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沈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钱菊平、朱豫江、傅忠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国强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补充完善及修正《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35,039,100 99.99 2,300 0.01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只有1个，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后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利民、梁宏俊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062� � � � �证券简称：深圳华强 公告编号：2015—057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本次会

议已于2015年6月2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设电子世界事业部和数据服务事业部的议案》

为更好地推进公司业务发展和资源整合，缩短管理链条，促进各业务板块的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现对

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增设电子世界事业部，实现对公司旗下的电子专业市场的扁平化管理；增设数据服务事业部，根据对

公司所有业务数据的采集、录入、分析、挖掘，实现现有业务之间以及现有业务与未来业务之间在数据层面

上的打通。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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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6月26日召开的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配方案情况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分派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4年末公司总股本666,949,7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共计分配利润33,347,489.85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相关文件的规定, 本次分红后,A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每10股实派现金0.45元。持有非股

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先按每10股实派现金0.475元，股权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根据先进先出原则，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减持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减持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元；持

股超过1年减持的，不需补缴税款）。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666,949,797�股，分红后总股本不变。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7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7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5年7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2015年7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945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六、咨询部门及地址

1、咨询部门：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华强广场A座5楼

3、联系人：王瑜

联系电话：0755-83216296� � � 0755-83030136

传真电话：0755-83217376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2、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华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日


